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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通 辽 市 霍 林 郭 勒
市浑迪音嘎查村民在
该嘎查西侧 500 米处怪
山景区内和嘎查周边
违规放牧，破坏草地 3
万亩左右。

通 辽 市 科 尔 沁 左
翼中旗希伯花镇大解
放村

1.2023 年 ，大 解 放
村赵某乙将该村西南
侧 4 公里处 300 亩草地
破坏扩建房屋。

2. 2015 年 至 2024
年，希伯花镇水利站将
大解放村养牛铺子南
侧 500 米河道破坏对外
承包耕种。

3.2021 年 ，有 人 将
村 南 侧 1 公 里 处 5300
亩 林 地 和 村 西 南 侧 1
公里处 1000 多亩林地
破坏种植农作物，造成
土地沙化。

4.2005 年 至 今 ，珠
日河茫汗村侵占大解
放村东北侧 10 公里处
300 亩草地破坏进行耕
种，西特斯花村侵占大
解放村西侧 20 公里处
300 亩草地破坏进行耕
种。

5.2023 年 ，村 民 将
大解放村周边树木进
行砍伐套取国家补贴。

1. 通辽市奈曼旗东
明 镇 阿 都 乌 素 嘎 查 ，
2012 年时任村长将村
西北方向 6000 亩的草
牧场破坏进行耕种；村
西侧 1000 多亩的草牧
场被村民破坏，种植了
树木。

2. 通辽市奈曼旗
东明镇小台吉柏嘎查，
2020 年政府将小台吉
柏嘎查东北、西北、北
侧的 30000 多亩的草牧
场变更为林地，种植了
树木。

通 辽 市 奈 曼 旗 明
仁苏木清河村庆丰屯
村民 2025 年 6 月 2 日和
6 月 5 日反映的贾某乙
在林地里种植玉米问
题，恶霸张某某毁坏举
报人新栽树木问题。

1.2008年，通辽市库
伦旗白音花镇白音花嘎
查西北方向 5 公里处乌
日勒图河后嘎查集体土
地 300 亩地，被时任嘎
查书记、会计二人毁坏，
林地变为耕地出售；

2.2008 年，时任
书记、会计二人在嘎查
集体 15 亩林地和 15 亩
耕地上违建了楼房；

3.2019 年，白音
花嘎查加油站北侧建公
路时没有按原规划建，
私自改路线破坏了 150
亩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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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调查核实情况

1. 群众所反映的“通辽市霍林郭勒市浑迪音嘎查村民在该嘎查西侧 500 米处怪山景区内和嘎查周边违规放牧”情况属实。
经核实，群众所反映的“怪山景区”实为“浑迪音山景区”。通辽市霍林郭勒市浑迪音嘎查位于霍林郭勒市西北部，属于达来胡硕苏木管辖，

为畜牧业养殖村，共有常住户 55 户、137 人，其中养殖户 33 户，牲畜存栏羊 2641 只、牛 571 头、马 341 匹，该区域是霍林郭勒市划定的禁牧区，执行
全年禁牧政策。依据禁牧执法数据显示，2025 年 1 月 1 日至今，达来胡硕苏木综合行政执法队共在群众所反映的浑迪音山景区内和嘎查周边处
罚违规放牧案件 8 起，其中，按照“首违不罚”原则进行批评教育、填写《承诺书》5 起，按程序进行处罚 3 起。

2. 群众所反映的“破坏草地 3 万亩左右”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群众所反映的“嘎查西侧 500 米处怪山景区内和嘎查周边”共有草地 61567.1 亩，其中，在浑迪音山景区内草地 17940.5 亩，在嘎查周边

草地 43626.6 亩，全部为国有草原。经现场核查和气象局卫星遥感数据显示，该区域草原长势良好，未发现毁林毁草现象。同时，根据霍林郭勒市
自然资源局草原常规监测数据显示，全市草原植被平均盖度稳定为 67.7%以上，相关区域并不存在低劣覆盖度草地。

1.群众所反映的：“2023年，大解放村赵某乙将该村西南侧 4公里处 300亩草地破坏扩建房屋”问题部分属实。
经联系村民丙现场指认（目前投诉人在湖南省耒阳市居住，委派村民丙现场指认），反映地块位于大解放村西南侧，经实地测量土地面积为

201.82 亩，原为大解放小学校田地，2003 年希伯花镇大解放小学将该土地发包给包某某，2010 年 1 月包某某将该土地转包给白某某，2023 年 1 月白某
某将该土地转包给赵某甲，目前该地块由赵某甲及其儿子赵某乙共同经营耕种。经套合 1999 年国土一调数据显示均为天然草牧场；经套合 2009 年
国土二调数据显示为盐碱地 183.04 亩、设施农用地 10.06 亩、其他林地 8.72 亩；经套合 2019 年国土三调数据显示为水浇地 192.14 亩、天然草牧场 2.83
亩、乔木林地 1.38 亩、其他草地 3.49 亩、农村道路 1.98 亩。存在涉嫌开垦草原行为。2023 年 10 月，赵某甲向希伯花镇政府申请并获得了 1.45 亩养殖
备案手续批复，并在 201.82 亩地块外建设羊棚，经实地测量，建设面积为 1.56 亩，经套合 2019 年国土三调显示天然牧草地 1.26 亩、农村宅基地 0.3 亩
（其中超出备案面积 0.11亩），存在超占的行为。

2.群众所反映的“2015年至 2024年，希伯花镇水利站将大解放村养牛铺子南侧 500米河道破坏对外承包耕种”问题部分属实。群众反映 500米河
道对外承包耕种问题属实，破坏河道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河道为新开河大解放村北堡河段，全长 1.6 公里，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面积 142 亩，其中主河槽内面积 98.59 亩、禁种线以
外新开河管理范围线内面积 43.41 亩。经现场查看，该河段未发现改变地形地貌、河流走向等破坏河道情况。经走访村“两委”班子成员，该地块在
2015—2024年确实有群众私自耕种现象，但根据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河湖库“清四乱”回头看暨“清槽行动”实施方案》文件要求，科左中旗推行重点河
流主河槽禁种工作，主河槽内 98.59亩已全部弃耕。剩余禁种线以外新开河管理范围线内 43.41亩地块，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水工程管理保护办法》第八
条规定以及 2019年 12月新开河科左中旗段河流管理范围划定公示成果，该地块符合相关种植规定要求。

3.群众所反映的“2021年，有人将村南侧 1公里处 5300亩林地和村西南侧 1公里处 1000多亩林地破坏种植农作物，造成土地沙化。”问题部分属实。
经实地调查，群众反映村南侧 1 公里处 5300 亩林地实际面积为 4760 亩，承包方为森泽农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由北京海威路桥公司具

体负责树木种植与后续养护，但 2021 年以来该公司一直进行林下间种，耕种面积为 1700 亩。经调查，林下间种行为未造成林地破坏和土地沙化问
题，但存在涉嫌违法违规种植问题。群众反映种植农作物问题属实，破坏林地造成沙化和 5300亩面积问题不属实。

经实地调查，群众反映的村南侧 1 公里处 1000 亩林地实地面积 973 亩，由大解放村两户村民经营，其中白某某经营 502 亩，韩某某经营 471 亩，但
2021 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林下间种，耕种面积为 450 亩。经调查，林下间种行为未造成林地破坏和土地沙化问题，但存在涉嫌违法违规种植问题。群
众反映种植农作物问题属实，破坏林地造成沙化和 1000亩面积问题不属实。

4. 群众所反映的“2005 年至今，珠日河茫汗村侵占大解放村东北侧 10 公里处 300 亩草地破坏进行耕种，西特斯花村侵占大解放村西侧 20 公里处
300亩草地破坏进行耕种”问题部分属实。

群众反映的珠日河茫汗村实际为珠日河茫哈嘎查，反映的“大解放村东北侧 10公里处 300亩”经实地测量面积为 127.72亩。该地块于 1996年由珠日河
茫哈嘎查委员会发包给何某某、齐某某、吴某某某等 7户村民进行耕种，并于 2017年经珠日河茫哈嘎查委员会进行耕地确权。经与国土一调数据对比显示
水浇地 110.98亩、天然草地 16.74亩；与 2009年国土二调数据对比显示旱地 94.79亩、林地 32.93亩；与 2019年国土三调数据对比显示水浇地 126.19亩、特殊用
地 0.21亩、农村道路 1.32亩。经套合耕地保护红线显示，该地块在耕地保护红线之内（面积 126.19亩），国土一调中天然牧草地到国土二调时流入耕地（其中
32.93亩防护林被划为林地），珠日河茫哈嘎查委员会将国土一调中 16.74亩天然草地按耕地发包，其行为涉嫌破坏草原；从国土“一张图”行政村界上来看，
珠日河茫哈嘎查与大解放村边界走向清晰，不存在侵占的现象。群众反映破坏草地进行耕种问题属实，越界侵占耕种和 300亩面积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调查，群众反映的“西特斯花村 20 公里处 300 亩”共涉及二块地，经实地测量总面积为 118.22 亩（地块一涉及面积 62.57 亩、地块二涉及面
积 55.65 亩）。其中，地块一于 2007 年按新生儿地由西特斯花村委员会发包给包某某、张某某、鲁某某等 11 名新生儿；地块二按盐碱地改良由西特斯
花村委员会发包给鲁某某、何某某、马某某、王某某某等 4 户村民。上述两个地块未进行耕种确权。地块一经套合 1999 年国土一调数据对比显示天
然牧草地 61.52亩、沟渠 1.05亩，套合 2009年国土二调数据对比显示天然牧草地 62.29亩、河流水面 0.28亩，套合 2019年国土三调数据对比显示水浇地
60.7亩、旱地 0.48亩、农村道路 1.39亩；经套合耕地保护红线显示，该地块在耕地保护红线之内（面积 61.18亩）。经实地勘测，西特斯花村委会将 62.57
亩土地按照耕地进行发包，致使 62.29 亩天然牧草地被非法开垦，其行为涉嫌破坏草原。地块二经套合 1999 年国土一调数据显示天然草地 55.65 亩，
套合 2009 年国土二调数据显示天然牧草地 55.37 亩、村庄 0.28 亩；套合 2019 年国土三调数据对比显示水浇地 53.82 亩、天然牧草地 1.42 亩、农村道路
0.41亩。经套合耕地保护红线显示，该地块在耕地保护红线之内（面积 53.53亩）。经实地勘测，西特斯花村委会将 55.65亩土地（含村庄 0.28亩）按照
耕地进行发包，致使 55.37 亩天然牧草地被非法开垦，其行为涉嫌破坏草原。从国土“一张图”行政村界上来看，西特斯花村与大解放村边界走向清
晰，不存在侵占的现象。群众反映破坏草地进行耕种问题属实，越界侵占耕种和 300亩面积问题不属实。

5.群众所反映的“2023年，村民将大解放村周边树木进行砍伐套取国家补贴”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调查，群众反映地块为欧投行于 2023 年开始实施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项目，并由科左中旗林草局审批发放了采伐证，依法依规

实施，采伐更新涉及 4个地块、面积 740.55亩，其中韩某某涉及 188.7亩、段某某涉及 247.95亩、赵某某涉及 26.85亩、赵某某涉及 277.05亩，均已按期限
采伐更新完毕，保存率达 80%以上。因该项目尚未进行验收，待项目验收后及时发放补贴。

1.关于“通辽市奈曼旗东明镇阿都乌素嘎查，2012年时任村长将村西北方向 6000亩的草牧场破坏进行耕种”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地核查，群众反映地块位于东明镇阿都乌素嘎查西北 500米处，实际面积为 4673.34亩。2012年，该地类国土二调为其他草地 4340.94亩、其他林

地 177.60亩、有林地 100.93亩、内陆滩涂 58.86亩。由于已出现明显沙化趋势，为提高土地利用率，经阿都乌素嘎查集体研究决策、逐级上报，将该地块列
入奈曼旗国家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建设项目区，于 2012年在该地块种植紫花苜蓿 4700亩，并通过自治区、通辽市验收。由于当时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建设
项目资金不足，修路、平整土地、栽植防护林、播种、收割等全部由阿都乌素嘎查集体负责实施并承担费用支出，村集体形成债务无法化解。2014年，经
阿都乌素嘎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将该地块 4700亩人工牧草地承包给本村村民，每亩每年承包费 200元，承包期为两年。当时会议明确，该地块用
于承包户种植优质牧草和青贮，但大部分农户承包后将牧草地开垦种植青贮玉米和其他农作物。

2015年，群众向奈曼旗农牧业局举报：“东明镇阿都乌素嘎查开垦草原耕种”问题。经奈曼旗农牧业局调查取证，实际种植面积为 4700亩，涉及当事
人 125户。因为该地块当时为其他草地，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07）规定，其他草地属于未利用地，当时不属于刑事打击范围，奈
曼旗人民法院和奈曼旗公安局未受理和不予立案。针对将草原分包问题，奈曼旗纪委给予时任驻村书记宫某某留党察看一年处分。2018年 6月，由奈
曼旗政府组织旗农牧业局、公安局、东明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在该地块播种紫花苜蓿 4700亩，继续由东明镇阿都乌素嘎查各承包户经营管理，通过现地
核查，该地块全部用于种植紫花苜蓿，且紫花苜蓿长势良好。

综上，群众所反映的“东明镇阿都乌素嘎查 6000亩草场破坏进行耕种”问题部分属实，存在耕种粮食作物的情况，但耕种面积为 4700亩。
2.关于“村西侧 1000多亩的草牧场被村民破坏，种植了树木”问题不属实。
经现地调查核实，群众反映地块位于东明镇阿都乌素嘎查西侧的林地，面积 1172.69亩。该地块现状全部为树龄 20年左右的乔木林，于 2002年统一

造林后承包给阿都乌素嘎查 37户农牧民经营管理，未遭到破坏。通过比对国土二调为其他林地，国土三调为乔木林地，林保图地类为乔木林地，该地块
地类未发生变化。综上，群众所反映“破坏草牧场，种植了树木”的问题不属实。

3.关于“2020年政府将小台吉柏嘎查东北、西北、北侧的 30000多亩的草牧场变更为林地，种植了树木”的问题部分属实。
根据群众反映的地块四至，经实地打点测量，该地块实测面积 23709.58亩。经比对国土二调数据，其中林地 11045.21亩、草地 9532.56亩、其他地类

3131.81亩；经比对国土三调数据，其中林地 14820.43亩、草地 6967.14亩、其他地类 1922.01亩。国土二调数据中减少的 2565.42亩草地和 1209.80亩其他地
类，是由于多年自然生长灌木等原因，在国土三调地类变更中调查为林地，新增林地面积 3775.22 亩。经比对林保图显示新增林地均为乔木林地。综
上，群众反映地块国土三调草场地块地类属性发生变更，导致林地、草地面积变化，但不存在人为开垦破坏 3万多亩草牧场问题。

因此，群众反映的“30000多亩草牧场变更为林地，种植了树木”的问题部分属实，草地实际变更面积为 2565.42亩。

经调查核实，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群众所反映的“通辽市奈曼旗明仁苏木清河村庆丰屯村民 2025年 6月 2日和 6月 5日反映的贾某乙在林地里种植玉米问题调查核实情况与实际情

况不符”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地块为清河村村民贾某甲（被投诉人）1987年在原明仁苏木庆丰村承包的林地，承包合同面积 90亩。经比对国土三调数据，

实际面积 96.52亩，其中，林地 53.03亩、耕地 43.34亩（被投诉人之子贾某乙在该地块内多年进行林间耕种且未对原有林木进行破坏，第三次国土调查时
该地块变更为耕地并列入耕地保护红线，全部划入基本农田，按照耕地调查管理），农村道路 0.15亩。

承包期间贾某甲于 2003年将该林地交由贾某乙经营管理。贾某乙于 2024年补植鸡心果、杨树等树木，并于 2025年春季在林地内东西两侧林间耕种
玉米 45.44亩（其中，纳入耕地保护目标并划入基本农田 29.06亩、五条树垄未耕种 1.9亩、地头拓边展沿 0.03亩未计算），经奈曼旗公安局调查核实，实际
为 53.03亩林地林间耕种 14.45亩，未对原有林木进行破坏。2025年 6月 5日，奈曼旗公安局已对当事人贾某乙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
已取保候审。2025年 6月 12日，该案已移送至通辽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

2.群众所反映的“恶霸张某某毁坏举报人新栽树木”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2024年 10月 28日张某某承认在投诉人林草地中进行放牧。2024年 10月 29日，明仁苏木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张某某违规放牧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经明仁苏木综合行政执法队实地踏查，放牧行为未对草地形成实质破坏。明仁派出所经现场核实，投诉人林地林木长势良好，且核查时放
牧人张某某和羊群已不在投诉人林地内，无法确定放牧行为是否对林木造成破坏，该案终止调查。针对张某某违规放牧破坏林草地问题，因双方当事
人要求的资金数额差距过大，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已电话告知投诉人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2008年，通辽市库伦旗白音花镇白音花嘎查西北方向 5公里处乌日勒图河后嘎查集体土地 300亩地，被时任嘎查书记、会计二人毁坏，林地

变为耕地出售”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通辽市库伦旗白音花镇白音花嘎查西北方向 5公里处乌日勒图河后嘎查集体土地 300亩地”实为白音花镇白音花嘎查国道 505

北侧乌日乐图小班，经测量该地块面积为 150亩。2008年 4月 18日，白音花嘎查集体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依法采伐林木面积 150亩。2008年 5月，经
嘎查集体研究，决定将该林地承包给 32户本村村民，并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书》，合同期限 25年（2008年 5月—2033年 5月），承包费已上缴村集体。实施
采伐后，白音花嘎查于 2008年 6月全部完成更新造林，栽植杨树，承包户按照以耕代抚模式经营管理林地，林木长势良好。由于林粮间作，2019年国土
三调现状调查时将该地块调为旱地，划入耕地保护红线。依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
界 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规定，“‘三调’为耕地，实际属于文件印发以后发生的毁林开垦，已划入耕地保护红线的，按照耕地管理，产权归属及经营主体
不变”，该地块权属未发生改变。经现地核实，林木未被破坏，不存在“被时任嘎查书记、会计二人毁坏，林地变为耕地出售”问题。

2.关于“2008年，时任书记、会计二人在嘎查集体 15亩林地和 15亩耕地上违建了楼房”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时任书记”为乌某，乌某于 2013年自建二层楼房，共 21间，占地面积 1039.73平方米。建房地块于 1994年 8月获得了个人住宅

用地审批，审批面积 1225平方米。经查询国土调查数据库（2009—2019年）数据，该地块属于建设用地，非耕地林地。但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进行翻建的违法行为。群众反映的“时任会计”为吴某，吴某于 2009年翻建二层楼房，共 10间，占地面积 227.25平方米。2009年 6月，吴某的儿子办理国
有土地使用证，审批使用面积 276.6平方米，并于同年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翻建楼房，于 2010年 1月办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书，后续在该二层楼房
西侧建设约 40平方米的附属用房，在其土地使用证范围内。

3.关于“2019年，白音花嘎查加油站北侧建公路时没有按原规划建，私自改路线破坏了 150亩林地”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白音花嘎查加油站北侧建公路”为国道 505线。国道 505线于 2020年 5月施工建设，市交通部门在建设白音花镇段时，按照“近

村不进村”原则绕出原白音花镇区，不利用原有旧路进行规划，施工中均未改变规划路线，可研、初设、施工图均按批复执行。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工作的通知》政策规定，2020年 11月，国道 505线取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依法依规办理了林地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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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加大政
策 宣 传 力
度 。 严 格
执 行 全 域
全时禁牧，
持 续 加 大
执法力度，
严 厉 打 击
违 规 偷 牧
行为。

加强日
常 监 督 管
理，严格查
处 违 法 行
为，加强群
众 解 释 沟
通工作。

加强林
草 地 日 常
监督管理，
严 肃 查 处
违 规 违 法
破 坏 林 草
资源行为。

加强日
常 监 督 管
理，做好群
众 沟 通 解
释工作。

严格落
实 整 改 措
施，对未取
得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进 行 翻
建 行 为 查
处 整 改 到
位，并加强
日 常 监 管
和 宣 传 引
导，做好群
众 沟 通 解
释工作，争
取 得 到 群
众理解。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强 化 法 治 宣
传，通过村务公开
栏、村民“微信群”等
载体，广泛宣传禁牧
政策、违规后果、环
保要求，尤其是加强

“典型案例”警示教
育，引导广大养殖户
合法合规生产经营。

2. 加 大 巡 查 力
度。

3. 严 格 查 处 违
法行为。

1. 科左中旗委、
政 府 责 成 旗 林 草
局、公安局，对于违
规开垦草原的行为
立即开展调查，依
法依规处置。对赵
某乙涉嫌破坏草原
建设的 1.26 亩羊棚
及房屋设施，依法
依规查处后拆除并
恢复草原植被。

2. 科左中旗委、
政 府 责 成 旗 林 草
局、水务局和希伯
花镇党委、政府，压
实镇村林草及河道
资源管护责任，严
格禁止在管理范围
内进行非法建设、
种植等侵占河道行
为。

3. 严 格 依 法 打
击毁林毁草行为，
切实保护好森林草
原资源。

4. 科 左 中 旗 委
责成旗纪委监委对
干部违法开垦草原
的行为进行调查。

5. 加 强 群 众 沟
通解释工作。

奈曼旗政府责
成旗林草局和属地
政府加强林草地管
理，及时对不合格
地 块 进 行 补 植 补
造。同时，做好群
众沟通解释工作，
确 保 得 到 群 众 认
可。

奈曼旗将进一
步提高对群众反映
问题的重视程度，
严格执行禁垦禁牧
政策法规，加强毁
林毁草、禁垦禁牧
日常监管和宣传教
育，及时查处涉林
涉 草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针对乌某涉嫌
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
的违法行为，库伦
旗委、政府已责成
库伦旗自然资源局
进行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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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

已
办
结

未
办
结

已
办
结

已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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